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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我院召开团支部换届选举大会 

4 月 14 日下午，我院在院八楼会议室召开共青团支部换届选

举大会，会议由党总支青年委员陈磊主持，上届共青团委员及 17

名团员参加会议。 

会上，上届团支部负责人对团支部工作做了汇报。党总支青

年委员陈磊介绍了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宣读了团支部换届选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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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说明填写选票注意事项，通过了监票人、计票人、唱票人。

随后，到会团员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了方翀宇、

朱先玲、陶俊、许娟为新一届委员会委员。 

会议最后，党总支青年委员陈磊对获选的新一届团支部委员

表示祝贺，并对上

一届团支部的工作

成绩予以充分肯

定，希望新一届委

员们充分发挥青年

代表的先锋模范作

用，继续发挥我院

团支部的优良传统，扎实推进团支部建设，更好地团结青年、引

导青年、服务青年。围绕法院工作中心，发挥好团组织自身资源

和优势。 

 （审管办（研究室） 许娟） 

 

【案件直击】 
 

“酒鬼”馋酒喝，偷酒终被捉 

57岁的王某某好喝酒，却因手头拮据不愿掏钱买酒，隔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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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便去超市“顺”酒喝，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在同一家超市内盗窃

14次，盗得白酒 38瓶。近日，我院就该起“白酒失窃案”进行了

公开审理并当庭做出判决，以被告人王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

徒刑八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2019年 10月份，芜湖市鸠江区某超市在盘点货物的时候，发

现少了不少高档酒

水。后公司防损部

经过自查发现，有

一位老者多次在超

市二楼偷酒，趁人

多时逃避收银。

2019年 11月 4日，

该老者再次来到超市二楼，趁人不备将两瓶“口子窖五年”放入

自带的白色袋子中，再用衣服遮蔽后从侧门溜走，因被超市员工

发现并当场控制住而案发。 

该老者即本案的被告人王某某。根据王某某的供述，自己“好

酒，身上又没钱买酒，就只能偷”。2019年 9月 28日至 11月 4日

期间，王某某通过顺手牵羊的方式，在涉案超市二楼先后盗窃古

井贡酒、口子窖等品牌白酒 14 次，涉案价值共计 3613.8 元，盗



 －４－ 

窃所得白酒大部分均被其喝掉。 

我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因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案发后退出全部

违法所得，酌定予以从轻处罚。王某某系多次盗窃，酌定予以从

重处罚。鉴于王某某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综合其犯罪情

节和悔罪表现可以适用缓刑，遂做出上述判决。 

（刑庭 徐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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